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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6-00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公司”）拟为全资孙公

司安徽同路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同路医药”）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3.39亿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7.34%。被担

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

的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推动安徽同路医药分别

与Grifols, S.A.（“基立福”）下属公司Grifols Worldwide Operations Limited（“基

立福全球”）、Grifols Diagnostic Solutions Inc.（“GDS”）之间相关产品独家代理

业务的顺利开展，根据基立福全球、GDS所在地金融机构相关要求，分别向基立

福全球、GDS出具Bank Comfort Letter（“银行安慰函”或“安慰函”）作为付

款保证以提高安徽同路医药的购买信用度，公司为安徽同路医药提供付款保证构

成担保。

鉴于基立福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公司实

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海尔集团”）、控股股东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海盈康”）与基立福构成一致行动人，基立福全球及GDS均为基立福

的下属子公司。上海莱士董事长谭丽霞女士担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等相关职

务；上海莱士董事Esther Fages Contel女士担任基立福东亚事务总监，向首席企业

事务和法务官汇报工作。除现任职务外，Esther Fages Contel女士还领导基立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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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战略联盟工作，担任与上海莱士和海尔集团的主要联络人，并负责促进和拓

展这些现有的关键合作伙伴关系；上海莱士持有基立福的控股子公司GDS45%股

权，上海莱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财务负责人陈乐奇先生担

任GDS董事。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前述三位董事谭丽霞女士、Jun Xu（徐俊）

先生、Esther Fages Contel女士回避了表决。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 3月，公司与基立福等签订了《排他性战略合作总协议》，根据协

议约定，双方将在生产质量规范、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管理经验、销售渠道、

工程和协作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2024 年 1月，海尔集团、海盈康与基立福签订的《经修订及重述的战略合

作及股份购买协议》，根据股份购买协议的相关约定，基立福承诺与上海莱士以

及海盈康签署一份新的排他性战略合作协议，在生物科学和诊断领域，就基立福

在中国目前已有和未来开展的所有业务经营达成排他性合作和战略合作关系，并

就质量和生产监督管理、知识产权授权安排或技术转让、经销安排、工程和协作

服务等合作事项作出约定。根据该约定，公司于 2024年 6月与基立福和海盈康

签署了《排他性战略合作总协议》。

（一）白蛋白相关产品独家代理事项

2021年起，公司与关联方基立福下属公司 Grifols International, S.A.（“基立

福国际”），后交易主体变更为基立福全球签署《独家代理协议》，基立福方指

定上海莱士及下属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安徽同路医药、

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郑州莱士”）及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海康”）为其白蛋白相关产品的独家经销商。公司指定安徽同路医药负

责上述业务。2025年度，公司与基立福全球就代理白蛋白相关产品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4.14亿美元。2026 年度，公司预计与基立福全球就代理白蛋白相关产品

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28亿美元。

（二）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独家代理事项

2022年起，公司与 GDS签署了《独家经销协议》，GDS指定上海莱士及下

属公司同路生物、安徽同路医药、郑州莱士及浙江海康为其血液筛查系统、血液

筛查检测试剂以及血液筛查试剂盒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经销商；公司也指

定安徽同路医药负责上述业务。2025年度，公司与 GDS就代理其血液筛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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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筛查检测试剂以及血液筛查试剂盒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14亿美元。2026

年度，公司预计与 GDS就代理其血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以及血液筛

查试剂盒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11亿美元。

（三）签署安慰函暨担保事项

为了推动上述两项独家代理业务的顺利开展，上海莱士将根据基立福全球、

GDS所在地金融机构相关要求，分别向基立福全球、GDS提供银行安慰函作为付

款保证以提高安徽同路医药的购买信用度，上海莱士为安徽同路医药提供付款保

证构成担保。本次，公司向基立福全球出具的安慰函中对安徽同路医药担保金额

预计不超过3.28亿美元；公司向GDS出具的安慰函中对安徽同路医药担保金额预

计不超过0.11亿美元，具体的担保金额在安徽同路医药分别与基立福全球、GDS

之间实际履行的协议金额范围内，担保期限自上海莱士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开始计算，至上海莱士下一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莱士为安徽同路医药提

供付款保证构成担保，上述事项达到股东会的审议标准，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上述银行安慰函等文

件。

二、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上海莱士 安徽同路医药 100% 57.32% 36,019,314美元 339,000,000美元 7.34% 否

备注：1、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中由于担保额度单位为美元，为了保持单位一致，

该比例为最近一期（即2025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折算价计算的比例，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为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截止2025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上述“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安徽同路医药对基立福控股子公司基立福全球、

GDS的应付账款金额。（相关担保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

的公告》）

安徽同路医药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本次担保无需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同路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RB73W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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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8日

企业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宁社区服务中心燕子河路376号倒班宿舍

二层217-224、三层319-327

法定代表人：秦琰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消毒器械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同路生物100%股权，同路生物持有安徽同路医

药100%股权，安徽同路医药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安徽同路医药的资产总额为387,756.17万元，负债总

额为222,244.70万元（其中短期银行贷款81,466.70万元，其他流动负债为

140,778.00万元），净资产为165,511.4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万元；2025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35,629.42万元，利润总额为41,116.97万元，净利润为30,809.1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经查询，该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银行安慰函主要内容

（一）向基立福全球出具安慰函

为了推动安徽同路医药与基立福全球相关产品独家代理业务的顺利开展，上

海莱士将根据基立福全球所在地金融机构相关要求，向基立福全球提供银行安慰

函作为安徽同路医药的付款保证以提高安徽同路医药的购买信用度。该银行安慰

函主要内容如下：

针对基立福全球与上海莱士及所有关联方之间的独家经销协议，以及基立福

全球向安徽同路医药销售白蛋白等事宜，上海莱士通知基立福全球，上述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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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的下属公司。

上海莱士作为经销商和母公司，安徽同路医药作为关联公司，双方有义务与

基立福全球在实际履行的协议金额范围内进行货款结算。预计总金额不超过3.28

亿美元。

此外，如果上海莱士决定处置全部或部分安徽同路医药股权，上海莱士会事

先通知基立福全球，并用双方认为合适的协议进行替换，或向基立福全球付清截

至该日期应付给基立福全球的余额。

本函有效期限自上海莱士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至上海莱士下一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二）向GDS出具安慰函

为了推动安徽同路医药与GDS相关产品独家代理业务的顺利开展，上海莱士

将根据GDS所在地金融机构相关要求，向GDS提供银行安慰函作为安徽同路医药

的付款保证以提高安徽同路医药的购买信用度。该银行安慰函主要内容如下：

针对GDS与上海莱士及所有关联方之间的独家经销协议，以及GDS向安徽同

路医药销售血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以及血液筛查试剂盒等事宜，上海

莱士通知GDS，上述公司是上海莱士的下属公司。

上海莱士作为经销商和母公司，安徽同路医药作为关联公司，双方有义务与

GDS在实际履行的协议金额范围内进行货款结算。预计金额不超过0.11亿美元。

此外，如果上海莱士决定处置安徽同路医药全部或部分股权，上海莱士会事

先通知GDS，并用双方认为合适的协议进行替换，或向GDS付清截至该日期应付

给GDS的余额。

本函有效期限自上海莱士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至上海莱士下一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目前，除2025年5月20日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向基立福全球、

GDS出具银行安慰函作为付款保证以提高安徽同路医药的购买信用度，该事项构

成公司对安徽同路医药提供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截至2025年12

月31日，公司担保余额3,601.93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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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本次担保如获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有效期内的担保终止

（即2025年5月20日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对安徽同路医药的担保事项），公司本

次对安徽同路医药担保额度总金额不超过3.39亿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7.34%，具体的担保金额在安徽同路医药与基立福全球、GDS实际履行的

协议金额范围内。

除上述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没有其他形式的担保，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向关联方基立福全球及 GDS分别出具银行安慰函暨

担保事项是为了推动下属公司安徽同路医药与基立福全球和 GDS相关产品独家

代理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安徽同路医药为公司下属全

资孙公司，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可控。本次出具银行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

项。本次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安徽同路医药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出具给基立福全球的《Bank Comfort Letter》；

3、出具给GDS的《Bank Comfort Letter》。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